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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中 芯 國 際 集 成 電 路 製 造 有 限 公 司 *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81） 
 

(1) 授出購股權 
及 

(2) 不獲豁免關連交易 — 

建議向前任首席執行官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授出購股權及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日刊發之有關邱博士退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之公告。正如

公告所述，邱博士根據其辭任當天的合約有效條件獲得執行董事的酬金，包括追回授予購

股權及限制股份單位予邱博士以認可其於二零一七年擔任本公司首席執行官之貢獻。 

 

基於以上目的: 

 

(i) 本公司宣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根據二零一四年購股權計劃有條件

向邱博士授出合共 1,054,659 個購股權及認購普通股，惟須待邱博士接納，以及遵

守適用法律及法規，方可作實。倘下文所詳述的任何購股權授出時不獲邱博士接

納，或因其他原因未遵守任何適用法律及法規，就法律及監管目的而言，相關邱博

士的該等授出事項將不會進行或生效;及 

 

(ii) 本公司宣佈，本公司建議根據二零一四年以股支薪獎勵計劃向邱博士授出 1,054,659

個受限制股份單位，惟須待獨立股東於待定的股東大會上批准。每個將授予邱博士

的受限制股份單位分別代表於其歸屬日期可收取一股普通股的權利。授予邱博士的

受限制股份單位有意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歸屬，作為邱博士於首席執行官變更

過渡期間,其將完成擔任本公司顧問之任命，茲其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日辭任本公司

首席執行官之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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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發行的新普通股將按特別授權發行，由股東於本公司待定的未來

股東大會確認授予董事。 

 
邱博士為本公司前任首席執行官兼非執行董事，邱博士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市規

則第 17.04(1)條向邱博士有條件授出購股權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日,獲獨立非執行董事批

准，而有關授出購股權之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7.06A 條作出。此外，建議授出

1,054,659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包括其項下配發和發行任何新普

通股）構成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的本公司不獲豁免之關連交易，並須遵守申報、公

告及獨立股東於待定的股東大會批准的規定。 

 
基於時間限制，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將不會在本公司即將召開的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

三日周年日的股東周年大會上提交給股東批准。 
 
 

向前任首席執行官授出購股權 

本公司宣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公司根據二零一四年購股權計劃有條件向邱博士

授出合共 1,054,659 個購股權及認購普通股，惟須待邱博士接納，以及遵守適用法律及法規，

方可作實。倘下文所詳述的任何購股權授出時不獲邱博士接納，或因其他原因未遵守任何適

用法律及法規，就法律及監管目的而言，相關邱博士的該等授出事項將不會進行或生效。以

下為所授出購股權詳情： 
 

授出日期：           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購股權的行使價：     每股股份 8.48港元 

 

（(a)聯交所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公佈的日報表所報的股份在

聯交所的收市價（「收市價」）（即 8.48）港元）；或(b)從二零一

七年五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期間（包括首尾兩天在內）

的平均收市價（即 8.422 港元）兩者之中較高者） 

 

 

授出購股權數目：     1,054,659 個購股權悉數授予邱博士 

 

股份於授出日期的收市價：每股股份 8.48港元 

 

 
購股權的有效期： 購股權有效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起為期十年，但受制於二零 

一四年購股權計劃及適用授予文件的提前終止規定。 

 
 

 

建議向前任首席執行官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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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宣佈，董事會議決根據二零一四年以股支薪

獎勵計劃向邱博士授出 1,054,659 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惟須

待獨立股東於待定的股東大會上批准。而將授予邱博士的受限制股份單位代表於其歸屬日期可

收取一股普通股的權利，授予邱博士的受限制股份單位有意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歸屬。作

為邱博士於首席執行官變更過渡期間,將完成其擔任本公司顧問之任職，茲其於二零一七年五

月十日辭任本公司首席執行官之職務。根據二零一四年以股支薪獎勵計劃的條款，建議授出受

限制股份單位將不收取任何代價，惟開曼群島適用法律所規定須支付的最低款額（即根據建議

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予以發行的普通股的面值）除外。 

 

於本公告日期，邱博士持有 4,519,361 股普通股，於本公司根據二零零四年購股權計畫和二零

一四年購股權計畫向其授出的 9,861,429 個購股權中擁有權益，及於本公司根據二零一四年以

股支薪獎勵計畫獲授 2,109,318 股受限制股份單位，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總數約 0.3546%。 

 

受限於授出購股權生效，及於未來待定的股東大會上取得獨立股東批准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的

建議，並假設本公司於該股東大會前將不另發行或回購其他股份。根據二零一四年購股權計畫

和二零一四年以股支薪獎勵計劃的條款，可發行予邱博士的普通股數目最多將為 2,109,318 股，

約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總數約 0.0454%，及本公司已擴大發行股本總數 0.0453%。

邱博士根據二零一四年購股權計劃及二零一四年以股支薪獎勵計劃於本公司相關股份的總權益

約佔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已發行股本總數 0.4000%，及本公司已擴大發行股本總數的 0.3998%。 

 

基於聯交所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所報每股股份 8.48港元的收市價，建議授出受限制股

份單位項下受限制股份單位的市值約為 8,943,508.32港元。 

 

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之理由及裨益 

 

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乃為本公司薪酬系統的一部分，旨在以形成股東、本公司及其員工之

間的利益共用與風險共擔，充分提升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的積極性。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

乃尋求滿足合約中予以邱博士的權利，旨在認可邱博士在二零一七年擔任本公司首席執行官期

間對本公司發展的貢獻，並使其協助新任首席執行官趙海軍博士於其調任首席執行官的過渡期

間，確保行政領導責任順利過渡。 

 

此外，本公司將不會根據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造成重大現金流出。就此而言，董事（不包

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根據獨立財務顧問之建議）認為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的條款為公平合

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全體股東利益。 

 
發行新普通股的特別授權 

 

根據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可予發行的新普通股建議根據本公司股東於未來待定的股東大

會上授予董事之特別授權予以發行。聯交所上市委員會早前已批准將根據二零一四年以股支

薪獎勵計劃予以發行的普通股上市及買賣，惟須待二零一四年以股支薪獎勵計劃的所有其他

條件達成方可作實。於文意指根據二零一四年以股支薪獎勵計劃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及據此

發行普通股予一名為關連人士的董事，將須達成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規定，包括取得獨立

股東的批准。根據二零一四年以股支薪獎勵計劃予以發行之該等新普通股的總數不得超過

80,184,428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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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邱博士為本公司前任首席執行官兼非執行董事，因此，邱博士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根據上

市規則第 17.04(1)條向邱博士有條件授出購股權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日獲獨立非執行董事批

准，而有關授出購股權之公告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17.06A條作出。 

 

此外，建議授出 1,054,659個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包括其項下配發和

發行任何新普通股）構成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本公司不獲豁免之關連交易，並須遵守

申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本公司已設立獨立董事委員會就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

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向獨立股東提出意見。本公司已委任大有融資有限公司為獨立

財務顧問，以就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任何交易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

立股東提出意見。 

 
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於股東大會上提呈一項普通決議案以批准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及其項下擬進

行的任何交易（包括其項下配發及發行的任何新普通股）。基於時間限制，建議授出受限

制股份單位將不會在本公司即將召開的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的股東周年大會上提交給

股東批准。 

 

 
有關本公司的資料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中芯國際”，紐交所代號：SMI，港交所股份代號：

981），是世界領先的集成電路晶圓代工企業之一，也是中國內地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集

成電路晶圓代工企業，提供 0.35微米到 28納米不同技術節點的晶圓代工與技術服務。中芯國

際總部位於上海，擁有全球化的製造和服務基地。在上海建有一座 300mm 晶圓廠和一座 200mm

超大規模晶圓廠；在北京建有一座 300mm 超大規模晶圓廠和一座控股的 300mm 先進制程晶圓

廠；在天津和深圳各建有一座 200mm晶圓廠；在江陰有一座控股的 300mm凸塊加工合資廠；在

義大利有一座控股的 200mm晶圓廠。中芯國際還在美國、歐洲、日本和臺灣地區設立行銷辦事

處、提供客戶服務，同時在香港設立了代表處。 
 
 

釋義 

 
在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二零零四年購股權計劃」 指 本公司通過股東決議案於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六日採

納的二零零四年購股權計劃，但於二零一三年十一

月十五日被本公司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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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四年以股支薪獎勵計

劃」 

指 本公司根據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舉行的本公司

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通過的決議案採納的二零一

四年以股支薪獎勵計劃，自其向國家外匯管理局註

冊後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起生效，其摘要載

於二零一五年年報 

   

「二零一四年購股權計劃」 指 指本公司通過股東決議案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三日

採納的二零一四年購股權計劃，於二零一三年十一

月十五日起生效 

   

   

「美國預託證券股份」   指 本公司美國預託證券股份，每股代表 50 股普通股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及美國預託證券股份分

別在聯交所主機板及紐約券證券交易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指 具有上市規定所賦予之相同涵義 

   

「董事」 指  指 本公司董事 

   

「邱博士」 指 本公司前任首席執行官兼非執行董事邱慈雲博士 

   

   

「優先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 0.004 美元的優先股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所有沒有直接或間接對授出受限制股份建議受益

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董事會獨立委員會，為就

有關建議授出受限制股份單位的不獲豁免關連交易

向獨立股東提供意見而成立     

   

「獨立財務顧問」 指 本公司委任的獨立財務顧問大有融資有限公司，其

將就有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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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股東」 指 根據上巿規則毋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批准有關建

議授出受限制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普通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 0.004 美元的普通股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受限制股份單位」   指 本公司根據二零一四年以股支薪獎勵計劃向合資格

個別人士於特定日期支付特定數目之普通股或美國

預託證券股份（如適用）之無擔保承諾，惟受限於

所有適用法律、規則、法規及載於二零一四年以股

支薪獎勵計劃及適用獎勵文件的適用歸屬、轉讓或

沒收限制 

   

「國家外匯管理局」 指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 

   

「股東」  指  現有股份的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所有類別股份（包括但不限於普通股

及優先股）以以及附帶權利認購或購買本公司股份

之認購權證及其他證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包括其領土、屬地及受其司法管轄

的所有地區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  指  百分比 

   

   

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官 

  趙海軍博士 

 
 

 

上海，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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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分別為： 

 
執行董事 

周子學（董事長） 

高永崗（首席財務官） 

 
非執行董事 

邱慈雲（副董事長） 

陳山枝 

周杰 

任凱 

路軍 

童國華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立武 

William Tudor Brown  

周一華 

蔣尚義 

叢京生 

 

* 僅供識別 


